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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促進特定對象就業創業貸款利息補貼辦法」部分

條文修正總說明 

一、本市為促進特定對象就業，以落實就業服務法第二

十四條規定，前以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府法三

字第八九一一二二三一００號令訂定發布「臺北市

促進特定對象就業創業貸款利息補貼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並於一０二年五月三十日修正。為因應

內政部新式戶口名簿替代戶籍謄本措施及就業服務

法第二十四條修正，爰擬具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二、本次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新增第一條之一：依現行法制體例及臺北市就

業服務處（以下簡稱就服處）為實際業務執行

機關之現況，增訂主管機關為就服處之條文。 

(二)修正條文第二條：按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於

一０四年六月十七日華總一義字第一０四００

０七０七四一號令修正公布，將促進就業之特

定對象中「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修正

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並增訂「二度就業婦女」、「家庭暴力被害人」

及「更生受保護人」為促進就業對象。爰修正

本辦法第二條規定，以與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

條規定之特定對象一致。 

(三)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一

條第一項第四款酌予文字修正。 

(四)修正條文第六條:配合增訂第一條第一項規定

已有就服處之簡稱規定，爰修正第一項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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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修正條文第七條：參酌本辦法第一條之立法目

的係為協助特定對象就業，為確認申請本補貼

者具備失業者之身分，並因應本辦法第二條特

定對象修正，爰配合修正應檢附文件。 

(六)修正條文第十一條：參酌行政院一０三年十二

月二日院臺經字第一０三００六九五六六號函

有關機關意見，刪除「核准處分應載明」等文

字，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一０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府法綜字第一

０五三四五三六五００號令發布。 



 3 

「臺北市促進特定對象就業創業貸款利息補貼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之一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以下簡稱
就服處)。 

 一、本條新增。 

二、依現行法制體例及就服
處為實際業務執行機關
之現況，增訂主管機關

為就服處之條文。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特定對象如下

： 
一 獨力負擔家計者。 
二 中高齡者。 

三 身心障礙者。 
四 原住民。 
五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

有工作能力者。 
六 長期失業者。 
七 二度就業婦女。 

八 家庭暴力被害人。 
九 更生受保護人。 
十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

有必要者。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特定對象如下

： 
一 獨力負擔家計者。 
二 中高齡者。 

三 身心障礙者。 
四 原住民。 
五 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

者。 
六 長期失業者。 
七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

有必要者。 

配合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

修正，修正生活扶助戶名稱
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
戶」，增列二度就業婦女、家

庭暴力被害人及更生受保護
人，現行第七款「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

移列第十款，以與該法特定
對象之定義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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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申請人應為創業貸款所營

事業負責人或主要出資人，且
實際經營該事業。 

二人以上合資創業，而個

別符合前條及前項所定要件者
，均得申請補貼。但同一事業
申請人不得超過三人。 

第一項所稱主要出資人，
指出資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第四條  申請人應為創業貸款所營

事業負責人或主要出資人，且
實際參與工作。 

二人以上合資創業，而個

別符合前條及前項所定要件者
，均得申請補貼。但同一事業
申請人不得超過三人。 

第一項所稱主要出資人，
指出資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第一項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一

條第一項第四款酌予文字修
正。 

第六條  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最長以
六年為限，由就服處按月負擔
年息百分之六貸款利息。但貸

款利息低於百分之六時，以實
際貸款利率補貼利息。 

可補貼利息之貸款核定

金額最高以新臺幣一百萬元為
限，每年按下列比例之金額補
貼利息： 

一 第一年為核定金額之全數
。 

二 第二年為核定金額百分之

九十。 
三 第三年為核定金額百分之

第六條  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最長以
六年為限，由本市就業服務處
（以下簡稱就服處）按月負擔

年息百分之六貸款利息。但貸
款利息低於百分之六時，以實
際貸款利率補貼利息。 

可補貼利息之貸款核定
金額最高以新臺幣一百萬元為
限，每年按下列比例之金額補

貼利息： 
一 第一年為核定金額之全數

。 

二 第二年為核定金額百分之
九十。 

配合增訂第一條第一項規定
已有就服處之簡稱規定，爰
修正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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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 

四 第四年為核定金額百分之
七十。 

五 第五年為核定金額百分之

六十。 
六 第六年為核定金額百分之

五十。 

貸款金額及還款年限未
達前二項規定者，依實際貸款
金額及還款年限補貼， 

超過前二項規定部分不
予補貼。 

三 第三年為核定金額百分之

八十。 
四 第四年為核定金額百分之

七十。 

五 第五年為核定金額百分之
六十。 

六 第六年為核定金額百分之

五十。 
貸款金額及還款年限未

達前二項規定者，依實際貸款

金額及還款年限補貼， 
超過前二項規定部分不

予補貼。 

第七條  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
向就服處提出申請： 

一 申請書。 
二 創業計畫書。 
三 金融機構同意創業貸款通

知書影本。 
四 新式戶口名簿（含詳細記

事）影本、最近三個月內

全戶戶籍謄本或電子戶籍
謄本。 

第七條  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
向就服處提出申請： 

一 申請書。 
二 創業計畫書。 
三 金融機構同意創業貸款通

知書影本。 
四 最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

本。 

五 獨力負擔家計者應檢附年
滿十五歲以上六十五歲以

一、內政部自一０三年二月
五日起，實施新式戶口

名簿創新作法，增列民
眾可多元選擇戶口名簿
列印詳盡個人記事功

能，以替代現戶戶籍謄
本，漸次達成民眾免附
戶籍謄本效益。經該部

以一０三年三月七日台
內戶字第一０三０一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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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查詢勞工保險資料同意書

。 
六 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公司

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主管

機關核發之開（執）業許
可證影本。但新創業者得
於核定補貼利息之函到之

日起三個月內補齊。 
七 承諾遵守本辦法有關規定

之切結書。 

八 獨力負擔家計者應檢附年
滿十五歲以上六十五歲以
下親屬之在學證明或無工

作能力證明。 
九 身心障礙者應檢附身心障

礙證明文件影本。 

十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應
檢附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
戶證明文件影本。 

十一 二度就業婦女無勞工保
險投保紀錄者，應檢附
最後任職事業單位出

具之服務證明。 

下親屬之在學證明或無工

作能力證明。 
六 身心障礙者應檢附身心障

礙證明文件影本。 

七 生活扶助戶應檢附低收入
戶證明文件影本。 

八 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公司

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主管
機關核發之開（執）業許
可證影本。但新創業者得

於核定補貼利息之函到之
日起三個月內補齊。 

九 承諾遵守本辦法有關規定

之切結書。 

三六四五號函請各機關

於新式戶口名簿實施
後,原則上可無須民眾
再提憑戶籍謄本，採用

戶口名簿影本或正本驗
畢退還。另依該部一０
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台

內戶字第一０三一二０
一六七九二號函說明自
一０三年十二月一日

起，取消戶口名簿版本
名稱，於戶口名簿不再
列印甲式、乙式、丙式

或丁式，以核發「現住
人口、省略記事」為基
準，另申請人並得選擇

增加同一戶長戶內之非
現住人口或詳細記事。
為配合內政部新式戶口

名簿替代戶籍謄本措
施，爰將原條文第七條
第四款檢附文件之「最

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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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家庭暴力被害人應檢附

下列證明文件之一： 
（一）受暴證明與直轄

市或縣(市)政

府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防治中
心社工人員轉

介單。 
（二）保護令影本。 
（三）判決書影本。 

十三 更生受保護人應檢附更
生受保護人身分證明
書影本。  

本」修正為「新式戶口

名簿（含詳細記事）影
本、最近三個月內全戶
戶籍謄本或電子戶籍謄

本」。 
二、為確認補貼者具備失業

者之身分，以符本辦法

第一條之立法目的，爰
配合增訂第五款共同文
件「查詢勞工保險資料

同意書」，原第五款以後
款次順次遞延。 

三、茲按本條第一款至第五

款均為共同性文件，原
條文第八款「商業登記
證明文件、公司登記證

明文件或其他主管機關
核發之開（執）業許可
證影本」及第九款「承

諾遵守本辦法有關規定
之切結書」性質亦為共
同性文件，爰將該二款

移列至第六款及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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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較符體系。 

四、配合增訂第五款共同文
件、原條文第八款、第
九款移列第六款、第七

款及因應生活扶助戶名
稱修正為低收入戶或中
低收入戶，原條文第七

款「生活扶助戶」移列
至第十款，並修正為「低
收入戶或中低收入

戶」；「低收入戶證明文
件影本」為「低收入戶
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影本」。 
五、因應就業服務法增列二

度就業婦女、家庭暴力

被害人及更生受保護人
為促進就業特定對象，
爰參酌勞動部相關令釋

及會議決議，配合增列
第十一款關於二度就業
婦女未有勞工保險投保

紀錄者，應檢附最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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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業單位出具之服務

證明、第十二款關於家
庭暴力被害人應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及第十三款

更生受保護人應檢附更
生受保護人身分證明書
影本之規定。 

第十一條  受補助者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就服處得視情節輕重

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處分之全
部或一部，並追回全部或一
部之補貼款： 

一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之
方法申請補助或申請資
料有虛偽、隱匿等不實

情事。 
二 將戶籍或所營事業之稅

籍遷出本市。 

三 違反第五條規定。 
四 未實際經營所申請創業

貸款利息補貼之事業。 

五 未經核准而擅自停業或
轉讓。 

第十一條  核准處分應載明：「受補
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就

業服務處得撤銷或廢止原核
准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追
回已撥付之全部或一部補助

：一、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
之方法申請補助或申請資料
有虛偽、隱匿等不實情事。

二、將戶籍或所營事業之稅
籍遷出本市。三、違反第五
條規定。四、未親自參與所

申請創業貸款利息補貼之事
業。五、未經核准而擅自停
業或轉讓。六、其他違反本

辦法規定。」 
依前項規定應追回已撥

經檢視就服處於一定條件下
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助處

分之全部或一部，其目的在
使實際補助狀況符合本辦法
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

第五條及行政程序法第一百
十九條規定意旨，其性質屬
行政管制措施，爰參酌行政

院一０三年十二月二日院臺
經字第一０三００六九五六
六號函審議「臺北市產業發

展獎勵補助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案之有關機關意見，刪
除「核准處分應載明」等文

字，另關於「涉及刑事責任
者，移送司法機關」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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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違反本辦法規定。 

依前項規定應追回已撥
付之全部或一部補貼款者，
就服處應依行政程序法第一

百二十七條第三項及第四項
規定辦理。 

付之全部或一部補助者，就

服處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限
期返還。逾期未返還者，依
法移送強制執行；涉及刑事

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 

為當然之理，爰予刪除，並

酌作文字修正。 

 


